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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税务行政许可行为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，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出通知，就税务行政许可范围、实施程序等问题

作出明确规定。 

通知指出，经国务院确认，税务行政许可包括：指定企业印制发票；对发票使用和管理的审批；对发票领购资格的审

核；对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最高开票限额的审批；建立收支凭证粘贴簿、进货销货登记簿或者使用税控装置的审批；印

花税票代售许可。其他非行政许可项目，在国家出台新的法律、法规、规定之前，暂按现行办法执行。  

通知规定，税务行政许可由具有行政许可权的税务机关在法定权限内实施，各级税务机关下属的事业单位一律不得实施

行政许可。各级税务机关应当指定一个内设机构或者设置固定窗口，统一负责受理行政许可申请、送达行政许可决定。

税务许可的实施程序包括：公示许可事项、提出申请、受理申请、审查、决定、变更与延续、特别规定。  

通知指出，实施税务行政许可不得收取任何费用，但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其他非行政许可项目，仍按现行

办法执行。税务机关对被许可人从事许可活动进行核查时，发现其不再具备法定条件时，可以中止许可、责令限期改

正；发现其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规定的可以依法撤销行政许可的情形，可以依法撤销行政许可；发现其有

其他违法行为的，可以依法给予其他处罚。对税务人员办理许可过程中的过错责任，按《税收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办法》

及有关规定执行。  

通知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，在此以前取得的税务行政许可继续有效，在此以后申请取得、变更、延续、注销税务行政

许可等事项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和此通知的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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